关于推动金融支持建材行业

低碳转型的若干政策措施

为贯彻落实《福建省建材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福建省建材行业转型金融标准试用工作方案》要求，推进我省建材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充分发挥转型金融支持作用，制定以下支持措施，请做好组织实施（政策实施和执行期限按具体政策规定执行）。

一、实施节能奖励。落实《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七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闽工信规〔2025〕5号）要求，鼓励制造业企业开展节能降碳技术改造，组织实施节能量达500吨标准煤的节能改造项目，对投用（投产）的项目按项目年节能量给予相应补助；持续开展能效“领跑者”引领行动，推动行动企业对标，对入选国家级、省级能效“领跑者”标杆企业的，给予相应奖励。

二、加强金融支持低碳转型技术改造。支持符合条件的低碳转型技术改造项目纳入省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给予政策支持。持续推进金融支持“两新”专项行动，支持银行机构加大技改贷等福建特色政策性优惠贷款投放。鼓励针对重点领域技改项目积极开展金融创新，多措并举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三、推进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加快推动水泥熟料企业、独立水泥粉磨站有组织、无组织、清洁运输超低排放改造。将水泥超低排放改造项目纳入中央有关大气污染防治资金支持重点，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四、加强金融支持绿色建材生产和应用。鼓励银行机构针对绿色建材研发、生产、采购等不同阶段的金融服务需求，创新金融产品，并给予利率优惠。

五、加大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建材行业转型金融产品和服务，引导金融机构用好用足碳减排支持工具、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支农支小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扩大符合建材行业转型金融标准、符合政策要求的转型金融贷款投放。

六、完善绿色金融考核评估机制。开展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估，将转型金融相关工作情况纳入评估范围。持续开展福建省绿色银行评价，银行机构开展建材行业转型金融工作成效显著的，在评价中予以适当加分。

七、加强融资担保风险分担。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银担合作产品，加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符合条件的转型建材行业小微企业提供融资增信服务，持续保持较低融资担保费率，发生代偿支出条件的，省再担保机构对融资担保机构风险分担比例提高至40%。

八、加强财政金融协同。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出台转型贷款贴息、风险补偿、第三方评估认证费用补贴等配套支持政策。

